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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文件 
 

南医大校〔2022〕70号 
 

 

关于印发《教学课时认定与课时津贴发放实施

办法（暂行）》和《临床教师教学课时认定及核

算办法（暂行）》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直属单位、附属医院： 

根据《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进一步关于深

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教师〔2016〕7号）、

《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

见（教高〔2019〕6 号）和《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20〕34 号）等文件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教师教学基本制度和教师考

核评价制度，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结合学校实际调整制定

《教学课时认定与课时津贴发放实施办法（暂行）》和《临床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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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课时认定及核算办法（暂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南京医科大学 

2022年 7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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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课时认定与课时津贴发放实施办法（暂行）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进一步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教师〔2016〕7 号）和《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

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教高〔2019〕6 号）等文件精神，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教师教学

基本制度和教师考核评价制度，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特制

定本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 

教学工作量和教学课时是教师师德考核、年度考核、绩效分

配、人才项目推荐、职务（称）评聘和评奖评优等各类考核和推

荐的基本依据。严格教学课时考核，建立健全教学工作量评价指

标体系，突出教育教学实绩，多维度考评教学规范、教学运行、

课堂教学效果、教学改革与研究、教学获奖等教学工作实绩，强

化教学业绩和教书育人在绩效分配、职称评聘等考核中的比重，

通过调整教学课时津贴发放标准，优化课时津贴发放形式，进一

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二、基本原则 

（一）总量稳定，结构调整 

课时津贴总量基本维持稳定，在发放的方式上做结构性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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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化工作，内涵提升 

根据教师在教育教学的实际付出进行量化，课时津贴向在教

育教学内涵提升方面倾斜。 

（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在保障基本公平的基础上，课时津贴发放向在教育教学中有

突出实绩，在全校教育教学中具有较大影响的课程负责人和教学

团队倾斜。 

（四）按劳分配，优劳优酬 

遵循教师多劳多得，优劳优酬，重点奖励在教育教学的创新

发展中有新举措的项目。 

三、教学课时分类 

教学课时主要分教学计划课时、教学建设课时和其他课时。

教学计划课时主要是指教务处、研究生院、国际教育学院、继续

教育学院下达的教学计划里规定的必修课、选修课的教学课时；

教学建设课时和其他课时主要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以外的，与课

程教学相关的教学、教研活动工作量和业绩，按一定标准所折算

的课时。 

（一）教学计划课时 

1.基础教学课时    

每位教师（含附属医院）每年的基础教学课时为 30 标准课

时，小于等于 30标准课时不发放课时津贴。 

2.超额教学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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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30 标准课时后的超额部分，按一定的标准发放课时津

贴。 

（二）教学建设课时和其他课时  

参加的创新型教学教研活动、教育教学改革，包括课程建设、

实验中心建设、题库建设、案例库建设等工作量和业绩，按一定

标准折算的课时并发放课时津贴。其他课时是指未列入上述的工

作量，但有相关文件要求的，按照相关文件规定折算课时并发放

课时津贴。 

四、教学课时认定 

（一）教学计划课时核算 

教学计划课时的核算以自然课时为基准，兼顾授课对象和教

学方式，并按班级人数、授课类型等赋予适当的系数，折算为标

准课时。具体折算系数（K）如下表： 
类别 项目 系数（K） 

理论授课 

授课对象

K1 

本科生 1 

研究生、长学制学生 1.2 

留学生 1.5 

教学班人

数 K2 

45人及以下 1 

46-90人 1.2 

91-135人 1.4 

136-180人 1.6 

181人以上 1.8 

实践授课

K3 
实验 

每一自然实验组（20人）取

0.7，在此基础上每增加或减少

1人，上浮或下降 0.01，10人

以下为 0.6，最高不超过 1.2，

长学制班级系数增加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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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 

每一自然见习组（15人）取

0.7，在此基础上每增加或减少

1人，上浮或下降 0.01，10人

以下为 0.6，最高不超过 1.1，

长学制班级系数增加 0.1。 

授课语言

K4 

中文授课 1 

双语授课 1.5 

全英文授课 2.5 

新开课 K5 
是 1.5 

否 1 

注：标准课时=自然课时数×K1×K2×K3×K4×K5 

（二）教学建设课时核算 

教学建设课时按照制定的标准经考核达到标准方可获得，计

入年终考核的教学总课时，并发放相应的课时津贴。 

项目类别 内容 折算标准课时 

一流课程 

校级一流课程评优 100课时/门 

省级一流课程评优 200课时/门 

国家级一流课程评优 500课时/门 

实验中心建

设 

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评

优 
300课时/个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评优 
500课时/个 

试题库建设 题库建设评优 
400课时/门（每年评选 10-20门左

右） 

案例库建设 案例库建设评优 优秀 50课时/个（100个） 

驻点班教学 

临床课程统考成绩（学校统

考） 

 

1.按课程统考均分进行驻点排名：

五年制临床医学类取排名前 5名，

5+3临床医学（含方向）取排名前 2

名，护理学专业，取排名前 3名，

预防医学取排名前 2名。 

2.课时折算标准 

（1）核心课程前 5名分别 400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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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300课时/门，200课时/门，

100课时/门，50课时/门。 

（2）非核心课程 前 5名分别 100

课时/门，80课时/门，60课时/门，

40课时/门，20课时/门。 

临床水平测试成绩（全国统

考） 

水平测试按理论和技能分别排名：

前 5名分别 400课时/医院，300课

时/医院，200课时/医院，100课时

/医院，80课时/医院。 

其他工作  
其他课时津贴由学校教学委员会认

定 

五、课时津贴发放标准 

（一）教学计划课时津贴 

1.专任教师（含临床教师） 

教学计划课时扣除基础教学课时后，课时津贴标准按 40元/

标准课时进行核定发放。 

2.行政人员（含辅导员）  

教学计划课时和教学建设课时均不扣除基础工作量，按照每

标准课时 20元发放课时津贴。 

（二）教学建设课时津贴 

教学建设课时不扣除基础教学课时，直接按照每标准课时 40

元发放课时津贴。 

六、课时津贴发放流程 

（一）教学计划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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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12 月份，各教学单位按教师统计汇总，牵头职能部门

审核后，报人事处备案。人事处将各教学单位的超额教学课时津

贴汇总后报财务处统一划拨二级教学单位。 

（二）教学建设课时 

每年 12 月份，各教学单位按基层教学组织统计汇总，牵头

职能部门组织专家审核后，报人事处备案。人事处将各教学单位

的教学建设课时津贴汇总后报财务处统一划拨至课程负责人。该

经费的使用由课程负责人根据团队、课程建设情况实施分配。 

（三）其他课时 

按照相关文件规定要求执行。 

七、相关说明 

1.本办法为学校关于教师教学课时认定和课时津贴发放的

指导性意见，各学院（部）可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制订不低于

本办法规定的工作量标准和考核细则，并报送人事处和相关教学

职能部门备案。考核结果于年终考核时报送人事处存档。 

2.本办法自 2023 年 1 月起暂行，解释权在学校人事处、教

务处、研究生院、继续教育学院和国际教育学院。 

 

 

临床教师教学课时认定及核算办法（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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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

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34 号）等文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完善教师教学基本制度和教师考核评价制度，进一步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经学校研究并制定临床教师教学课时类型、

课时认定及核算办法。 

一、课时类型和课时认定 

（一）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包括课程教学进度表安排的第一课堂各类教学活

动（理论教学、临床见习、实验实训和案例研讨等），以及第二课

堂为学生开设的专题讲座报告。 

1.理论教学、临床见习、实验实训和案例研讨等：按教学进

度表实际课时和相应系数，核算为标准课时。 

2.专题讲座报告：每场核算 4标准课时。 

（二）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包括带教本校本科生临床实习、专业学位研究生规

培及其相关实践教学活动等。 

1.实习（规培）临床带教：“每人周”核算 2标准课时。 

2.实践教学活动：包括临床技能培训、教学查房、教学病例

讨论、教学小讲座等，每 40分钟计 1标准课时。 

3.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带教：“每人年”核算 5标准课时。 

（三）教学建设 

教学建设课时是指临床教师主持或参与课程、试题库、案例



 —10— 
 

库等建设成效而核算的课时，具体核算办法依据学校《关于调整

教学课时认定与课时津贴发放的实施办法》。 

二、核算和审定办法 

上述所有课时须由信息系统记录存档，并由各学院/附属医

院和教务处、研究生院、团委严格审核认定。 

1.第一课堂教学课时：由学校新版教务系统（教学综合信息

服务平台）和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记录存档。原则上，非教务和

研究生信息系统内的课时不予认定。 

2.第二课堂专题讲座报告：由学校大学生成长服务平台（PU

平台）发布并记录存档，学院/附属医院和学校团委审核认定。原

则上，非 PU平台发布的专题讲座不予认定。 

3.实习（规培）带教和相关实践教学活动：本科生实习带教

由学校临床实习管理系统记录存档，学院/附属医院和教务处实践

教学科审核认定；专业学位研究生规培带教由江苏省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管理平台记录存档，学院/附属医院和研究生院培养办公

室审核认定。 

4.研究生导师带教：由学院/附属医院和研究生院培养办公

室记录审核认定。 

三、其他说明 

1.其他实践基地等非专任教师的教学课时认定和核算可参

照此办法。 

2.职称晋升等教学业绩考核涉及本科教学课时要求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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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和教学建设课时占教学总课时数比例不超过 50%。 

3.本办法自 2023 年 1 月起暂行，解释权在学校人事处、教

务处和研究生院。 

 

 

 

 

 

 

   

 
 
 
 
 
 

南京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2年 7月 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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